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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 �公司负责人何昌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寅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241,510,115.81 4,127,582,516.23 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63,124,752.31 1,643,062,541.09 1.2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

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715,549.43 -113,180,248.81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

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402,068,776.39 701,232,733.94 -4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836,452.40 38,387,224.88 -6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4,833,081.26 38,264,655.77 -61.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90 2.50

减少

1.6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00 0.0260 -61.54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00 0.0260 -61.54

2.2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494.85

所得税影响额

-1,123.71

合计

3,371.14

2.3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54,44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股份状

态

数量

上海鹏欣

（

集团

）

有限公司

223,125,000 15.09 223,125,000

质押

206,579,

56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德道汇艺术品有限公司

223,125,000 15.09 223,125,000

质押

221,000,

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南通青炜纺织品有限公司

73,312,500 4.96 73,312,500

质押

73,312,5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中科合臣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45,000,000 3.04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赛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38,250,000 2.59 38,250,000

质押

38,25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杉杉控股有限公司

23,906,250 1.62 23,906,25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华伟

15,937,500 1.08 15,937,500

质押

6,500,000

境内自然人

张春雷

15,937,500 1.08 15,937,500

质押

15,937,500

境内自然人

上海安企管理软件有限公司

15,937,500 1.08 15,937,500

质押

15,937,5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许永孝

14,611,600 0.99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中科合臣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4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000,000

许永孝

14,611,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11,600

陈晓军

7,379,300

人民币普通股

7,379,300

洪美生

6,462,600

人民币普通股

6,462,600

孙伟

5,152,300

人民币普通股

5,152,300

陈占宵

4,350,088

人民币普通股

4,350,088

王莲英

4,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0,000

合肥朗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179,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79,000

胡秀芳

4,144,937

人民币普通股

4,144,937

谢爱萍

3,876,792

人民币普通股

3,876,7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鹏欣

（

集团

）

有限公司和第四大股东上海中科合

臣化学有限责任公司都是同一控制人

；

上海德道汇艺术品有限公司

、

南通青炜纺织品有限公司

、

上海赛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

杉杉控股有

限公司

、

上海安企管理软件有限公司

、

张春雷

、

张华伟系公司

2011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特定投资者

。

??

公司未知除上述以外的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一

致行动人

。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

或本期金额

） （

或上年金额

） （

元

） （

%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2,775,350.00 2,775,350.00 100

本期新增的期货业务所

致

预付款项

190,701,434.80 50,053,316.60 140,648,118.20 281

本 期 原 料 采 购 和 工 程 预

付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60,301,610.55 29,473,231.65 30,828,378.90 104.6

本 期 应 收 相 关 单 位 往 来

款项增加所致

工程物资

35,520,960.94 23,478,929.23 12,042,031.71 51.29

本 期 新 购 入 的 工 程 材 料

增加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负债

910,250.00 -910,250.00 -100

期货业务调整所致

应付票据

80,295,000.00 2,000,000.00 78,295,000.00 3,914.75

本期采购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75,518,531.62 28,023,345.00 47,495,186.62 169.48

部 分 贸 易 客 户 的 预 收 款

较期初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3,786,267.19 14,489,278.33 -10,703,011.14 -73.87

期 初 尚 未 支 付 完 毕 的 职

工薪酬在本期支付

应付利息

850,472.98 2,059,983.68 -1,209,510.70 -58.71

本 期 偿 还 部 分 长 期 借 款

导 致 计 提 的 应 付 利 息 减

少

其他应付款

26,692,256.61 19,723,572.05 6,968,684.56 35.33

本 期 支 付 相 关 单 位 往 来

款项增加所致

营业收入

402,068,776.39 701,232,733.94 -299,163,957.55 -42.66

本 期 贸 易 类 业 务 少 于 上

年同期所致

营业成本

310,270,404.93 527,042,994.73 -216,772,589.80 -41.13

本期营业收入减少

，

成本

相应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50,904.89 15,703,081.24 -15,652,176.35 -99.68

本期借款规模下降

,

存款

利 息 及 汇 兑 收 益 增 加 所

致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3,685,600.00 3,685,600.00 100

期 末 期 货 业 务 持 仓 浮 赢

所致

投资净收益

-7,969,453.28 1,724,078.68 -9,693,531.96 -562.24

已 交 割 的 部 分 期 货 业 务

亏损所致

营业外收入

1,091,486.66 -1,091,486.66 -100

上 年 同 期 为 子 公 司 政 府

补助

,

本期无此项

营业外支出

4,494.85 678,575.71 -674,080.86 -99.34

本 期 处 置 固 定 资 产 损 失

少于上期所致

所得税费用

17,177,256.26 -17,177,256.26 -100

子 公 司 本 期 无 所 得 税 计

提所致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459,213,390.34 712,341,229.54 -253,127,839.20 -35.53

本 期 公 司 营 业 收 入 少 于

上期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12,624,334.11 649,079.44 11,975,254.67 1,844.96

本 期 公 司 收 到 的 增 值 税

返还多于上年同期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33,905,962.85 8,981,419.31 24,924,543.54 277.51

本 期 收 到 暂 时 性 往 来 款

项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325,624,930.03 736,712,993.78 -411,088,063.75 -55.8

本 期 营 业 收 入 减 少 导 致

购买性支出减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036,440.00 9,237,121.03 -8,200,681.03 -88.78

本 期 子 公 司 支 付 的 各 项

税费少于上年同期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

产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

的现金

34,900,854.37 13,278,064.28 21,622,790.09 162.85

本 期 支 付 的 基 建 款 项 多

于上年同期所致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1,692,700.00 1,692,700.00 100

本期新增期货业务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5,994.09 15,994.09 100

本 期 发 生 的 期 货 手 续 费

所致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175,857,840.00 83,715,840.00 92,142,000.00 110.07

本 期 偿 还 的 银 行 借 款 大

于上年同期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42,567,101.42 -42,567,101.42 -100

上 年 同 期 支 付 银 行 保 证

金

,

本期无此项业务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重要事项

1、2014年12月24日公司拟策划对外投资重大事项，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于2014年12

月24日停牌；2015年1月1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上披露了公司拟与其他合作方共同投资认

购另一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并签署了意向性协议，公司作为战略股东对超材料科学领域项目进行投资，经公司申请股票于2015年

1月12日复牌。

2、2015年3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孜县鹏欣环球资源投资有限公司认购浙江

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龙生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由于此次公司对外投资认购的非公发行股份事宜属

于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关联董事也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的公司临2015-003、2015-004号公告。

3、2015年3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重新签署《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孜县鹏欣环球资源投资有限

公司认购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公司将在不影响龙生股份非公开发行股份同时避免本次

投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况下，经与多方沟通，公司对参与认购龙生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进行了调整，将认购金额从10亿元调

减至人民币7.5亿元，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4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上披露的公司临2015-010、2015-011号公告。

4、2015年4月17日，公司召开了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达孜县鹏欣环球资源投资有限公司认购浙江龙

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签署<浙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与达孜县鹏欣环球资源投资有限公司之非公开发行

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上披露的公司临

2015-015号公告。

5、2015年3月3日，公司股东上海中科合臣化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化学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减持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股份8,5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8%，截至2015年3月31日，化学公司持有鹏欣资源4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4%。 ?

（二）光启合作后续进展情况

2014年11月21日，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光启科学有限公司（光启科学）与新西兰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三方在新西兰奥克兰分

别签订了《空间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和《谅解备忘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2014-046号公告。目前，光启科学已与AirWays公司签署了

“旅行者”一号的放飞许可合同，并获得了在新西兰当地的空域放飞许可；与Met� Services公司签订获取气象数据合同，为“旅行者” 一

号的气象信息分析提供历史气象数据，为分析放飞时间以及放飞方向提供数据基础；此外，光启科学与Global� Gas公司成功签署了氦气

购买合同。“旅行者”一号球体现已装箱，正在运往新西兰途中。 2015年3月12日，公司支付给光启科学12,289,200.00元人民币的咨询服

务费。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诺

承诺

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要约

收购

解决同

业竞争

上海鹏欣

（

集团

）

有

限公司

鹏欣集团于

2009

年要约收购公司股份时

，

为了彻底

避免鹏欣集团及其关联方未来与公司产生潜在同业

竞争

，

鹏欣集团及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出具了如

下承诺

：

在控制中科合臣不低于

30%

股份期间

，

承诺

人将采取有效措施

，

并促使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采取有效措施

，

不从事或参与对中科合臣及其子公

司目前从事的主营业务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业

务

。

2009-06-18

否 是

解决关

联交易

上海鹏欣

（

集团

）

有

限公司

鹏欣集团于

2009

年要约收购公司股份时

，

鹏欣集团

及其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出具了如下承诺

：

在控制

中科合臣不低于

30%

股份期间

，

承诺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公司将尽力避免与中科合臣产生关联交易

。

若

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与中科合臣有不可避免

的关联交易发生

，

将采取市场化原则进行

，

保证关联

交易的合法性及公允性

，

同时将按照法定程序审议

、

表决关联交易

，

并按照适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

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

2009-06-18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股份

限售

上海鹏欣

（

集团

）

有

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

期需符合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和中国证监

会

、

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

特定对象上

海鹏欣

（

集团

）

有限公司此次认购的股份

，

自发行结

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2012-05-21

至

2015-05-

22

是 是

股份

限售

上海德道

汇艺术品

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

期需符合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和中国证监

会

、

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

特定对象上

海德道汇艺术品有限公司此次认购的股份

，

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2012-05-21

至

2015-05-

22

是 是

股份

限售

南通青炜

纺织品有

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

期需符合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和中国证监

会

、

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

特定对象南

通青炜纺织品有限公司此次认购的股份

，

自发行结

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2012-05-21

至

2015-05-

22

是 是

股份

限售

上海赛飞

汽车运输

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

期需符合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和中国证监

会

、

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

特定对象上

海赛飞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此次认购的股份

，

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2012-05-21

至

2015-05-

22

是 是

股份

限售

杉杉控股

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

期需符合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和中国证监

会

、

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

特定对象杉

杉控股有限公司此次认购的股份

，

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2012-05-21

至

2015-05-

22

是 是

股份

限售

上海安企

管理软件

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

期需符合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和中国证监

会

、

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

特定对象上

海安企管理软件有限公司此次认购的股份

，

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2012-05-21

至

2015-05-

22

是 是

股份

限售

上海宣通

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

期需符合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和中国证监

会

、

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

特定对象上

海宣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裁此次认购的股份

，

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

2012-05-21

至

2015-05-

22

是 是

股份

限售

张华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

期需符合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和中国证监

会

、

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

特定对象张

华伟此次认购的股份

，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得转让

。

2012-05-21

至

2015-05-

22

是 是

股份

限售

张春雷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

期需符合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和中国证监

会

、

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

特定对象张

春雷此次认购的股份

，

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得转让

。

2012-05-21

至

2015-05-

22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业绩有所增长，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净利润约5,500万元左

右，预计增长30%以上。

公司名称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昌明

日期2015-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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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独立董事、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赵维茂、刘彤先生、独立董事邓传洲先生、尤建新先生、周启

英先生和副总经理张黎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

董事赵维茂先生、董事刘彤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的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导致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

数的三分之二，董事赵维茂先生和刘彤先生的辞职报告待股东大会选举新的董事之后生效。

独立董事邓传洲先生因任期即将届满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独立董事尤建新先生和周启英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

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上述三位独立董事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在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选举新的独立董事就任前，

邓传洲先生、尤建新先生和周启英先生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张黎明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赵维茂先生、刘彤先生、邓传洲先生、尤建新先生、周启英先生、张黎明先生在担任公司相关职务期间，认真履行职责，勤勉尽责，为公

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此，公司董事会对他们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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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已于2015年4月26日上午9: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董事

会上的所有议案，本次董事会的决议公告已于2015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现将此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的相关决议内容再次进行补充披露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公告；

2、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1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为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要求，2014�年末公司对各类资产进行了清查，并进行分析

和评估，经资产减值测试，公司认为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损失迹象，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

准备。 具体情况如下：

（1）坏账准备

根据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资产负债表日，对应收款项按重要性和信用风险特征进行分类，对单项金额重大或单项金额

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对相同账

龄的具有类似的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本期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1,279,709.44�元。

（2）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资产负债表日，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

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本期存货计提跌价准备12,769,019.02�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影响公司2014年度利润总额 14,048,728.46元。

3、审议通过《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4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531.21万元，母公司实现净利

润-4,152.20万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加上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17,991.02万元，截止2014年末可供股东分配

的母公司的利润为-22,143.22万元。

由于可供投资者（股东）分配的利润为负数，因此公司201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此议案须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15年度拟申请叁拾亿元人民币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由于目前公司处于业务稳定增长期，为了保证公司未来业务可持续发展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长久保持与各银行间已建立起来

的良好的、互惠共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根据实际情况，公司计划2015年拟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总额为叁拾亿元人民币（包括但不限于

流动资金借款、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

此外公司为有效降低财务费用，将努力拓宽融资渠道，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共同协作根据业务的需要选择合适的融资方式。

综上所述，现向董事会申请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在2015年拟申请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总额为人民币叁拾亿元，期限为自本议案通过之

日起一年。

同时申请董事会授权公司财务部具体负责办理与上述银行综合授信业务相关的各项工作，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公司管理

层也将及时向董事会通报资金使用情况。

此议案须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了子公司能够获取银行资金支持，使子公司能够独立、健康、可持续发展，也解决母公司为其提供营运资金的负担，根据子公司日常经

营需要，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上海鹏欣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控股比例50.18%）、全资子公司上海鹏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请使用的银

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万元，担保期限均为一年。 公司分别与两家公司签订反

担保条款，上海鹏欣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将为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100,000万元的反担保。 上海鹏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将为鹏欣

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100,000万元的反担保。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公司无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

综合考虑相关因素，现申请2015年度由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鹏欣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鹏和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0�万元，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此议案须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表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

案》；

为保证公司境外部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拟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

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表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其中财务报表审计费用11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业务服务费用50万元。

此议案须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提名姜雷、彭继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由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赵维茂先生、刘彤先生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去公司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于

赵维茂、刘彤先生的辞职低于公司董事会的法定人数，公司需增补2名董事。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提名，提名增补姜雷、彭继泽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附后）。

此议案须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提名崔彬、王力群、余坚、姚宏伟为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由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邓传洲先生、尤建新先生、周启英先生因个人原因提出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由于独立董事邓传洲先生、尤建新先生、周启英先生的辞职低于公司董事会的法定人数，公司需增补4�名独立董事。 经公

司提名委员会提名，提名增补崔彬、王力群、余坚、姚宏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附后）。

此议案须提交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何寅先生提名，公司拟聘任汪涵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独立董事尤建新、邓传洲、周启英就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聘任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总经理提名人拥有履行相关职责所需要的能力和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经审查，公司总经理提名人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行为；

3、提名人的资格和聘任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公司总经理被提名人的任职资格、提名和聘任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同意聘任他们为公司高管。

特此公告。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8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姜雷先生，男，生于1972年，高级工程师、MBA、EMBA。 于2001年6月毕业于西南国际学院MBA，2009年12月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管

理学院EMBA。上海市青年联合会第十届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1998年至今，任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彭继泽先生，男，生于1961年，工程师、EMBA。 于1981年7月毕业于长沙理工大学数学力学专业；于2010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获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EMBA）。 1981年至1984年在交通部湛江港务管理局第一中学任教师；1984年至1992年在湖南省科学

技术协会从事系统工程应用研究及科研管理（工程师），任湖南省系统工程学会副秘书长、《系统工程》杂志编辑；1993至1996年在中国国

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长沙公司任交易部经理、副总经理；1996年12月至2001年2月在湘财证券任研究发展中心负责人；2001年2月至2003年

5月任深圳国际高新技术产权交易所副总裁；2003年6月至2008年9月任中国中科智担保集团董事副总裁；2008年10月至2014年12月任长

沙先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2015年元月至今任上海鹏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崔彬（CuiBin），男，中共党员、生于1948年。 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毕业于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矿

床学专业，获理学硕士学位。 毕业留校至今。 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导，兼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自然资源学会资源产业专

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理事。 1997年获政府特殊津贴。 崔彬同志具有丰富矿业地质和矿业权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王力群先生，男，生于1954年，本科学历，经济学专业。 曾获“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 、“上海市优秀企业经营者” 、“上海市‘职工

信赖的好经理’ ” 、“上海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曾任上海公交总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巴士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公共交通

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现代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磐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余坚先生，男，生于1974年，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注册会计师。于1996年7月毕业于浙江财经学院会计系会计学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

位；于1999年1月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会计学专业，获管理学硕士学位；于2005年9月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企业

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2004年12月至2006年1月曾担任上海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6年1月至2008年1月曾担任上海

城投置地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8年1月至10月曾担任上海英孚思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8年10至今任职于上海国家会计

学院教研部。 拥有丰富的财务与会计专业经验。

姚宏伟先生，男，生于1970年，法律硕士，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 于1992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国际经济法专业，获法学学士学位；于

1996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律专业，获法律硕士学位。 2004年至今，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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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5月2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5月20日 13� �点 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2188弄59号楼2楼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5月20日

至2015年5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2

《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

3

《

2014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

√

4

《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

5

《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

√

6

《

公司关于

2015

年度拟申请叁拾亿元人民币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

√

7

《

公司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

8

《

公司关于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表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

√

9

《

关于公司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

累积投票议案

10.00

《

公司关于提名姜雷

、

彭继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应选董事

（

2

）

人

10.01

选举姜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10.02

选举彭继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11.00

《

公司关于提名崔彬

、

王力群

、

余坚

、

姚宏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

应选独立董事

（

4

）

人

11.01

选举崔彬为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11.02

选举王力群为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11.03

选举余坚为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11.04

选举姚宏伟为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过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告临2014-035、临2015-018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9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0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中科合臣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

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

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

票。

(四)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

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490

鹏欣资源

2015/5/15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股东证券帐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2、社会公众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受托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

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

4、登记地址：上海市东诸安浜路 165�弄 29�号 4�楼(纺发大楼)，靠近江苏路

交通情况： 地铁 2�号线江苏路站 4�号口出， 临近公交车有 01�路、62�路、562路、923�路、44�路、20�路、825�路、138�路、71�路、925�

路。

“现场登记场所”地址问询联系电话：021-52383317。

5、登记时间：2014年5月19日9:00-16:30

特此公告。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鹏欣环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5月20日召开的贵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

2014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

4

《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

议案

》

6

《

公司关于

2015

年度拟申请叁拾亿元人民币银

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7

《

公司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

》

8

《

公司关于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

通合伙

）

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表与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及其报酬的议案

》

9

《

关于公司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0

《

公司关于提名姜雷

、

彭继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

10.01

选举姜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0.02

选举彭继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1.00

《

公司关于提名崔彬

、

王力群

、

余坚

、

姚宏伟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11.01

选举崔彬为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1.02

选举王力群为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1.03

选举余坚为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1.04

选举姚宏伟为公司第五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

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

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

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

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

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

：

陈

××

4.02

例

：

赵

××

4.03

例

：

蒋

××

…… ……

4.06

例

：

宋

××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

：

张

××

5.02

例

：

王

××

5.03

例

：

杨

××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

：

李

××

6.02

例

：

陈

××

6.03

例

：

黄

××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500票的表决

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

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

：

陈

×× 500 100 100

4.02

例

：

赵

×× 0 100 50

4.03

例

：

蒋

×× 0 100 200

…… …… … … …

4.06

例

：

宋

×× 0 100 50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姓名 杨思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梅家秀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梅家秀

1.4� 公司负责人杨思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梅家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梅家秀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5�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总资产

39,673,463,712.74 39,537,693,576.58 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645,754,620.08 8,558,334,902.06 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股

）

2.23 2.21 1.0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62,099,546.21 1,716,001,413.67 2.69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股

）

0.45 0.44 2.6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6,256,544,803.05 6,485,806,047.82 -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607,448.50 16,581,924.69 34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5,358,306.34 21,267,681.28 301.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87 0.20

增加

0.6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92 0.0043 349.9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92 0.0043 349.9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40,676.8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13,754,112.5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3,623,093.45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28,371,908.2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96,974.3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592.78

所得税影响额

3,583,088.35

合计

-10,750,857.8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11,36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数量 股份

数量

性质

状态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1,940,225,498 50.06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928,080,072 23.95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传统

－

高利率保单产品

20,898,699 0.54 0

未知 其他

彭兰乔

16,716,548 0.43 0

未知 其他

东吴基金

－

光大银行

－

东吴鼎利

52

号资产管理计划

15,500,000 0.4 0

未知 其他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13,427,141 0.35 0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

时裕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9,656,730 0.25 0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

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999,999 0.21 0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7,958,300 0.21 0

未知 其他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

能

－

个险万能

6,060,500 0.16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1,940,225,498

人民币普通股

1,940,225,498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928,080,072

人民币普通股

928,080,072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高

利率保单产品

20,898,699

人民币普通股

20,898,699

彭兰乔

16,716,548

人民币普通股

16,716,548

东吴基金

－

光大银行

－

东吴鼎利

52

号资产管

理计划

1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00,000

江苏新扬子造船有限公司

13,427,141

人民币普通股

13,427,14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裕富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656,730

人民币普通股

9,656,73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河行业优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999,999

人民币普通股

7,999,999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7,958,3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8,30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

能

6,060,500

人民币普通股

6,060,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

，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系控股股东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

。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方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本公司未

知其他流通股股东相互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项目

增减金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

万元

） （

％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3,395.05 -100

系减持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应收票据

-81,922.98 -35.46

主要系公司较多采用应收票据支付采购货款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2,343.99 1586.49

系期货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233.49 -44.2

主要系公司年初支付上年度职工年终奖金所致

其他应付款

55,332.63 189.42

主要系公司应付南钢联合款项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22,527.01 26.14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及按期归还到期的长期借款所致

长期借款

-34,322.47 -64.6

长期应付款

-125,241.07 -50.7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实际偿

债义务人向债务人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支付

“

09

南

钢联债

”

到期本息

专项储备

1,292.86 104.75

主要系安全生产费及矿山维简费节余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增减金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

万元

） （

％

）

营业收入

-22,926.12 -3.53

主要系公司钢材销量上升幅度对营业收入的影响小于贸易

业务收入下降及钢材产品综合平均销售价格下降对营业收

入的影响所致

营业成本

-21,642.73 -3.71

主要系公司主要原燃料采购价格同比下降及贸易业务成本

下降对营业成本的影响大于钢材销量上升对营业成本的影

响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304.41 43.17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持有的民生银行股票公允价值变动损

失较大所致

投资收益

-1,285.72 -644.69

主要系公司减持泸州老窖股票所致

汇兑收益

4,327.14 104.56

主要系上年同期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幅度较大所致

营业利润

6,304.51 204.47

主要系公司规避汇兑损失及财务费用同比下降所致

营业外收入

2,413.84 45.65

主要系公司收到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税款同比

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8,127.07 413.79

主要系营业利润及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313.20 766.03

主要系利润总额同比增加所致

净利润

5,813.87 349.8

现金流量表项目

增减金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

万元

） （

％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455.87 -44.93

主要系公司偿还转型发展项目应付工程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4,922.50 -617.47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实际偿

债义务人向债务人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支付

“

09

南

钢联债

”

到期本息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起诉

(

申

请方

）

应诉

(

被

申请方

）

承担连带

责任方

诉讼仲裁

类型

诉讼

（

仲裁

）

基本情况

诉讼

（

仲

裁

）

诉讼

（

仲

裁

）

是否

形成预计

负债及金

额

诉讼

（

仲

裁

）

进展

情况

诉讼

（

仲裁

）

审理

诉讼

（

仲

裁

）

判决

执行情况

涉及金额 结果及影响

厦门航空

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南钢

金易贸易

有限公司

无 诉讼

2012

年

5

月

23

日

，

北京金易与厦门航空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厦门航开

”）

签署

《

钢材购销合同

》，

约定由北京金易向厦门航

开供应

H

型钢

，

货款总金额

1984.75

万元

。

合

同履行过程中

，

东方龙根据其与厦门航开签

订的委托代理协议取走了价值

1,384.75

万元

的

H

型钢和其余

600

万元货款

。

在东方龙因

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后

，

2012

年

9

月

，

厦门航开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

要求解除与北京金易所签署的

《

钢材购

销合同

》，

请求返还货款

1,984.75

万元并赔偿

利息损失

。

1,984.75

万元

否

已作出民

事判决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3

年

12

月

4

日作

出

（

2012

）

厦民初字第

897

号民事判决书

，

驳回厦门

航开对北京金易的诉讼请求

。

厦门航开对该判决

不服

，

已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撤销原审判决

。

2014

年

7

月

20

日

，

福建省高级

人民法院作出

（

2014

）

闽民终字第

388

号民事判决

书

，

撤销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2

）

厦民

初字第

897

号民事判决

，

判决解除厦门航开与北京

金易签订的

《

钢材购销合同

》，

并由北京金易向厦

门航开返还货款

1984.75

万元及利息

。

据此

，

北京

金易已相应计提坏账准备

。

执行中

南京南钢

金贸物资

有限公司

江苏长城

物资集团

有限公司

等

10

人

无 诉讼

南京南钢金贸物资有限公司诉江苏长城物

资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已由六合

区人民法院作出

（

2012

）

六商初字第

585

号民

事调解书

。

案外人东亚银行

（

中国

）

有限责任

公司南京分行申请南京市人民检察院监督

。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发出民事抗诉书

。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

六合区人民法院再审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

日

，

六合区人民法院立案传票尚未送达

。

1949.70

万元

否

/ / /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2015年3月31日，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超过承诺履行期限而未履行的事项。 承诺事

项详见于2015年1月3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度年度报告》。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思明

日期2015年04月28日

股票代码：

600282

股票简称：南钢股份 编号：临

2015

—

039

债券代码：

122067

债券简称：

11

南钢债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5年4

月17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分送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15年4月28日上午10:30在公司715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

际出席董事9人（副董事长黄一新，董事秦勇、钱顺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杨思

明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金凯节能环保收购FID� II� (HK)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金凯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凯节能环保” ） 以14,458,

985.94欧元的价格收购Fidelidade–Companhia� de� Seguros,� S.A.（以下简称“Fidelidade” ）的全资

子公司FID� II(HK)� Limited[以下简称“FID� II(HK)” ]100%股权，并以此为平台投资境外清洁能源基金，

符合公司节能环保的转型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公司独立董事杨国祥、何次琴和韩顺平事前对本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

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董事会在对《关于全资子公司金凯节能环保收购FID� II(HK)�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

决时，公司关联董事均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交易价格经金凯节能环保与Fidelidade协商，交易作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关联董事杨思明、黄一新、钱顺江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具体办理上述股权收购的具体事宜。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证券时报》 和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金凯节能环保收购FID� II� (HK)100%股权

的关联交易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金凯节能环保进行增资的议案》

为实现公司节能环保业务统一平台专业化运营，推动公司实现“钢铁+节能环保” 的转型发展目标，

公司对现有节能环保业务进行整合。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南京金瀚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瀚环保” ）100%股权（对应出资额300万元）及南京南钢嘉华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嘉华” ）50%股权（对应出资额8,800万元）合计作价9,100万元向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金凯节能环保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金凯节能环保的注册资本将由50,000万元增加至59,

100万元。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上述增资事项具体事宜。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金贸钢宝进行增资的议案》

为增强江苏金贸钢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贸钢宝” ）资本实力，做大做强其旗下管理运

营的互联网钢材交易平台———“金陵钢铁网” ，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南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江苏金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对金贸钢宝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金贸钢宝的

注册资本将由10,000万元增加至11,000万元。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上述增资事项具体事宜。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销售子公司的议案》

为适应钢铁产品销售市场的变化、调整销售区域布局，降低管理成本，董事会同意公司注销上海金沿

达钢材销售有限公司、上海致信钢材销售有限公司及重庆南钢钢材销售有限公司等三家销售子公司。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上述三家子公司提前终止经营的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截至2015年3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396.7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86.46亿元；公司

2015年1-3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75亿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和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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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5年4

月17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分送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现场会

议于2015年4月28日上午在南京市六合区卸甲甸南钢新大楼715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

出席5名（其中监事会主席陶魄、股东代表监事张六喜、职工代表监事陈傑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陶魄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金凯节能环保收购FID� II� (HK)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该关联交易符合公司节能环保的转型发展方向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规定。 交易作价公允、

合理，未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1）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2）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该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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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

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4月24日发行2015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二

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

15

宁钢铁

CP002

代码

041564025

期限

365

天

起息日

2015

年

4

月

28

日 兑付日

2016

年

4

月

27

日

计划发行

总额

10

亿元

实际发行总

额

10

亿元

发行利率

5.80%

（

发行日

1

年期

SHIBOR+1.157%

）

发行价格 面值

100

元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

家数

5

合规申购金

额

10

亿元

最高申购

价位

5.80%

最低申购价

位

5.38%

有效申购

家数

5

有效申购金

额

10

亿元

簿记管理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

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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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资子公司金凯节能环保收购

FID II

（

HK

）

100%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金凯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拟收购Fidelidade–Companhia� de�

Seguros,� S.A.的全资子公司FID� II(HK)� Limited� 100%股权。 交易价格为14,458,985.94欧元。

本次关联交易前，公司未与Fidelidade–Companhia� de� Seguros,� S.A发生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

额约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14%（以2015年4月27日欧元对人民币汇率折算），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推动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转型升级，实现公司“钢铁+节能环保” 的发展目

标，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金凯节能环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金凯节能环保” ） 拟收购

Fidelidade–Companhia� de� Seguros,� S.A.（以下简称“Fidelidade” ）的全资子公司FID� II(HK)�

Limited[以下简称“FID� II(HK)” ]100%股权。

Fidelidade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郭广昌先生控制的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项的规定，Fidelidade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前，公司未与Fidelidade发生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额约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净资

产的1.14%（以2015年4月27日欧元对人民币汇率折算），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截至2015年3月31日，Fidelidade与实际控制人郭广昌先生的股权关系如下：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Fidelidade系一家根据葡萄牙法律成立的保险公司，注册成立于1835年10月7日，注册地址为Largo�

do� Calhariz,� 30,� 1200-086,� Lisbon,� Portugal，注册资本为381,150,000欧元。

2、主要业务情况及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Fidelidade主要业务为寿险及非寿险。 经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Fidelidade资产总额1,410,083万欧元， 净资产133,792万欧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147,924万欧元，

利润总额26,386万欧元，净利润17,823万欧元。 （基于葡萄牙会计准则）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为FID� II(HK)100%股权。 FID� II(HK)系一家根据香港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于

2014年11月4日，注册编号：2164414，办公地址：Level� 54,� Hopewell� Centre,� 183� Queen's� Road�

East，Hong� Kong，注册资本为1港元。

FID� II(HK)为Fidelidade的全资子公司，成立时间未满一年。

本公司与FID� II(HK)未发生任何业务往来，不存在对其担保、委托其理财的情况。 FID� II(HK)也不存

在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交易标的情况

FID� II� (HK)的主要资产包括ACE� Investment� Fund� LP（以下简称“ACE投资基金” ）50%财产

份额、ACE� GP� 50%股权及ACE�MANCO� 50%股权。

1、ACE投资基金的发起与设立

2014年7月，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集团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三峡集团公司” ）和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方达基金” ）三方共同商议发

起成立境外清洁能源基金，主要投资境外风电、水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项目。 其后，三方分别指定FID� II

（HK）、CWEI�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中水电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WEI

（HK）” ，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水电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和E�

Fund� Management� (Hong� Kong)� Co.,Limited�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

FUND（HK）” ，系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子公司]履行组建、运营和管理基金活动。

2014年12月，FID� II（HK）、CWEI（HK）和E� FUND（HK）三方共同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有限合伙制

基金ACE� Investment� Fund� LP，并同时成立豁免有限责任公司ACE� GP和ACE� MANCO，分别作为

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以下简称“GP” ）和管理公司。 三方在GP和管理公司中的出资比例均保持一致。

复星集团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民营投资企业之一。

三峡集团公司是以大型水电开发与运营为主的清洁能源集团。 其下属全资子公司中水电国际（欧

洲）有限公司持有Energias� de� Portugal,� S.A（葡萄牙电力公司，以下简称“EDP” ）21.35%股权，是

EDP的第一大股东。

易方达基金是中国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并获得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资格。 截至2014

年12月31日，易方达基金资产管理总规模达4300亿元。

ACE投资基金的主要投资方向为EDP旗下优质资产项目及其他与EDP相关的清洁能源项目。 该等

项目主要为EDP已建成并投入运营的经营性项目，现金流稳定，系类固定收益投资项目。

2、基金资金募集

ACE投资基金目标认缴额3亿美元。 其中，FID� II� (HK)、CWEI（HK）和E� FUND（HK）作为有限合

伙人（以下简称“LP” ）分别认缴出资1.5亿美元或等值欧元、1亿美元或等值欧元和0.5亿美元或等值欧

元。 ACE投资基金目标投资额为10亿美元，剩余认缴额预期以向银行贷款或发行债券等方式融资取得，

FID� II� (HK)、CWEI（HK）和E� FUND（HK）的最终母公司应按照各自在GP中的比例对融资提供担保。

3、基金存续期

ACE投资基金的存续期限为7年，其中前5年为项目投资期，后2年为项目退出期。

4、基金的管理

1）ACE投资基金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 其中，FID� II（HK）任命2名，CWEI（HK）任命2名，E�

FUND（HK）任命1名，董事长由FID� II（HK）任命。

2）ACE投资基金投资委员会由5名成员组成。 其中，FID� II（HK）任命2名，CWEI（HK）任命2名，

E� FUND（HK）任命1名，主席由CWEI（HK）任命。

3）2014年12月3日，FID� II（HK）、CWEI（HK）与E� FUND（HK）三方分别出资3欧元、2欧元和1

欧元在开曼群岛设立有限责任豁免公司ACE� GP，作为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依照适用法律和股东的批准，

执行投资管理的职能。

4）2014年12月3日，FID� II（HK）、CWEI（HK）与E� FUND（HK）三方分别出资3欧元、2欧元和1

欧元在开曼群岛设立有限责任豁免公司ACE� MANCO，作为基金的管理公司，向基金公司提供管理、咨

询和业务服务（包括与投资研究、投资、投资组合管理、退出投资、支持、融资、税务计划相关的服务）。

ACE� MANCO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 其中，FID� II（HK） 任命2名，CWEI（HK） 任命2名，E�

FUND（HK）任命1名，董事长由FID� II（HK）任命，总经理由CWEI（HK）任命。

5）基金公司的管理费须从基金资金中提供。管理费须提前支付给管理公司。该管理公司按照董事会

批准的管理公司业务成本预算确定，该预算每年根据管理公司的实际业务成本进行调整。

5、基金投资情况

2014年12月29日，ACE投资基金的全资子公司ACE� ASIA、CWEI（HK）与EDP三方签署《股份购

买协议》，ACE� ASIA以94,222,128.95欧元收购EDP设立于澳门的EDP� Asia-Investment� and�

Consultancy� Ltd（葡萄牙电力亚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DP� ASIA” ）50%的股权。 EDP�

ASIA的主要资产为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澳门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CEM” ）21.2%的股权。

根据ACE� GP发出的 《出资认缴通知》，FID� II （HK） 已于2014年12月29日完成出资14,458,

985.94欧元（含管理费、评估费、尽调费用）。该等出资全部以FID� II（HK）向股东Fidelidade借款的方式

取得。

（三）交易价格的确定

经金凯节能环保与Fidelidade协商，交易价格确定为14,458,985.94欧元。包括FID� II（HK）的注册

资金1港元及Fidelidade向FID� II（HK）提供的股东借款14,458,985.94欧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金凯节能环保、Fidelidade、FID� II（HK）以及ACE� GP拟签署《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Fidelidade将未附着例如留置、质押等其他第三方权利的FID� II（HK）股权转让给金凯节能环

保。 所述转让股权未涉及其他第三方的优先认购权、选择权，或该等优先认购权、选择权已被放弃。

2、 金凯节能环保受让股权的同时受到FID� II （HK）《公司章程》、ACE� GP 《股东协议》、ACE�

MANCO《股东协议》、ACE投资基金《合伙协议》及《认缴协议》中关于基金认缴出资义务承诺的约束。

股权转让后金凯节能环保应视为前述协议以及FID� II（HK）项下权利的利益享有者。

3、Fidelidade和金凯节能环保约定转让价格为14,458,985.94欧元。 金凯节能环保应在《转让协

议》签署之日起两天内通过电汇的方式将股权对价款支付给Fidelidade。 金凯节能环保支付价款后的五

个工作日内，Fidelidade应协助目标公司完成FID� II（HK）公司股东变更事宜。 FID� II（HK）公司股东

变更事宜完成视为股权转让交割完成。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金凯节能环保收购FID� II（HK）100%股权，以此为平台，投资境外清洁能源基金，分享EDP旗下优

质资产带来的回报，符合公司节能环保的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一）2015年4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核，发表

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关联交易前，公司未与Fidelidade发生关联交易。 此次交易额约占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净

资产的1.14%（以2015年4月27日欧元对人民币汇率折算），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5年4月2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金凯节能环保收购FID� II(HK)�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董事杨思明、黄一新、钱

顺江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3名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杨国祥、何次琴和韩顺平事前对本议案进行了审查，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

对本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董事会在对《关于全资子公司金凯节能环保收购FID� II(HK)�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

决时，公司关联董事均予以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交易价格经金凯节能环保与Fidelidade协商，交易作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三）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南 京 钢 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鹏 欣 环 球 资 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码：

600490

公司简称：鹏欣资源


